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會議記錄

日期：二零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星期五 ) 
時間：上午十時

地點：政府總部地下 4 號會議室

出席者 ：

黃嘉純先生 (主席 ) 
白雪博士

陳美娟女士

鄭發丁博士

張思穎女士

文路祝先生

何永昌先生

葉偉明先生

關惠明先生

林國基醫生

李漢祥先生

羅詠詩女士

潘少鳳女士

黃靜虹女士

黃健偉先生

任燕珍醫生

列席者 ：

勞工及福利局

張琼瑤女士 勞工及福利局常任秘書長

戴淑嬈女士 勞工及福利局副秘書長 (福利 )1 
黃宗殷先生 勞工及福利局副秘書長 (福利 )2 
梁振榮先生 康復專員

[只列席討論項目一 ]  
莊國榮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4 
[只列席討論項目二 ]  
葉菁蓉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福利 )4B 
[只列席討論項目二 ]  
梁乘龍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特別職務 ) 
[只列席討論項目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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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沛鈴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福利 )1C(委員會秘書 ) 
關梓安先生  行政主任 (福利 )1A 
 
社會福利署  
葉文娟女士  社會福利署署長  
林偉葉女士  社會福利署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 
[只列席討論項目二 ]  
 
 
因事缺席者 ：  
 
雷慧靈博士  
吳家榮醫生  
黃永光先生  
倪錫欽教授  
曾詠恆醫生  
葉潤雲女士  
 
 
討論事項一：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財政預算案勞工及福利局相關措

施  

 政府請 委員 就題為“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財政預算案勞工及福

利局相關措施”的文件提供意見。委員 提出以下問題／意見：  
 

(a) 社會對福利的需求有增無減，故有需要就社工人手進行長遠規
劃，並推出措施加強挽留人手。  

 
(b) 政府應更着力透過為家庭提供更多支援服務，防止社會問題發
生。長遠來說，推動社福界善用科技，也有助解決社工人手不

足的問題。社工系畢業生應就社福界應用新科技接受培訓。  

 
(c) 樂齡科技有助提升安老和康復服務單位使用者的生活質素，並
減輕護理人員和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要維持對使用者提供的

優質服務，護理員的角色也相當重要。  
 
(d) 可考慮推動設立大數據分析平台，以促進服務規劃和數據互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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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考慮在大專院校提供各類福利服務的專門訓練，以應付社會
多方面的需要。  

 
(f)  關於購置處所以提供福利設施，應就這項措施設立運作機制，
確保購置工作公正。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地區，會有較大機會覓

得地方提供合適的福利設施，故政府可考慮在這些地區多購置

處所。活化工業大廈也應納入考慮之列。  
 
(g) 為購置工作而成立的工作小組，成員會否包括社會上的專業人
士或獨立人士。  

 
(h) 可考慮制訂措施，挽留更多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劃 (啓航計劃 )
的畢業學員，鼓勵他們投身安老和康復護理服務業。政府可開

辦相關的學徒訓練計劃，以吸引年輕人加入護理服務界工作。  
 
(i)  應進一步推動護理服務界落實資歷架構，以吸引更多年輕人投
身相關行業；也應研究其他措施，挽留護理服務人手。  

 
(j)  可考慮檢討幼兒照顧、青年和家庭服務方面的規劃工作；為中
學社工提供更多支援，以紓緩他們的工作壓力；並檢討長者地

區中心的角色和功能，以便為活躍的初老長者提供合適服務。  
 
(k) 可考慮提高幼兒中心的資助水平，以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此
外，可為有初生嬰兒的家庭提供更多支援服務，以紓緩這些家

庭的壓力，從而減少虐兒個案。   
 
(l)  應投放更多資源，為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的家長提供支援服
務。  

 
(m) 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對象擴展至包括教師，特別是
有精神健康需要的教師。  

 
(n) 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的服務範圍。  

 
2.  政府 回應如下：  



-  4 - 

 

 

 
(a) 政府十分關注社福界的人手情況。社會工作訓練及人力策劃諮

詢委員會會就所有關本港社工教育和培訓的事宜，包括為切合

福利服務需求而進行的人力策劃，向政府提供意見。  

 
(b) 在社福界應用科技方面，政府已預留 10 億元成立基金，資助安
老服務單位試用和購置科技產品，以積極推廣樂齡科技，從而

改善長者的生活質素，並減輕照顧者和護理人員的負擔和壓

力。這項措施也涵蓋康復服務單位。  
 
(c) 政府已增加職業治療學學士和物理治療學學士的資助學額。  
 
(d) 關於購置處所以提供福利設施，政府會就這項措施設立能有效
發揮制衡作用的運作機制。政府會成立督導委員會，負責監督

整個購置物業計劃和作出購置物業的集體決定；另會成立小組

委員會 (由多名政府代表組成，包括產業經理、物業估價測量

師、建築師和工程師等專業職系人員 )，負責物色合適的物業、

進行評估、作出建議和商議購置等。由相關範疇的政府專業人

員參與其中，可確保公帑得到妥善運用，並確使購置計劃合

乎既定政策和規例，以維護購置計劃的完整性。機制亦有助

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狀況，適時作出購置決定，同時確保程

序具備適當制衡。政府除了確保整個購置流程符合程序的公

正性外，亦會全程諮詢廉政公署，為所有參與其中的公職人員

和獲政府委聘的外界人士定立申報利益制度。  

 
(e) 為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社福護理界，政府會繼續推行啓航計
劃，並加以優化，由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起，在數年內增設合

共 1 200 個培訓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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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安老服務界落實資歷架構，可讓從業員有更明朗的發展前景和
更明確的進階路徑，有助吸引更多新血加入相關行業。  

 
(g) 為增強青少年精神健康和提升他們的抗壓能力，由二零一九／
二零學年起，社署會在全港四百六十多間中學實行“一校兩社

工”的措施，並相應增加督導人手。此外，鑑於中學生近年在

學業、情緒和精神健康等方面出現種種複雜問題，社署會檢討

相關津貼及服務協議內的服務量規定，讓學校社工能就複雜個

案提供更深入的輔導和支援。  
 
(h) 關於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政府在二零一八／一
九學年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以便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福利

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庭。先導計劃分階段為七百多間資助幼

兒中心、幼稚園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合共約 15 萬名學前兒童及
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  

 
 
討論事項二：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和相關援助計劃下的鼓勵

就業措施  

3. 政府請 委員 就有關該項檢討的文件提供意見。委員 提出以下

問題／意見：  
 

(a)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受助人的情況各有不同，應提供
相關的支援服務，鼓勵他們就業。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可考慮率

先聘用更多 6 5 歲或以上的綜援受助人。  
 
(b) 可考慮向商界提供誘因，協助更多健全綜援受助人就業。  
 
(c) 可考慮邀請健全綜援受助人在相關專業／界別擔任合適崗位。
政府也可考慮向聘用 60 至 64 歲健全綜援受助人的僱主提供稅
務優惠等誘因。  

 
(d) 可考慮一併檢討可否制訂適當的支援措施，協助非健全綜援受
助人就業。  

 
(e) 可為少數族裔綜援受助人提供更多支援 (例如為他們開辦中文課
程 )，以協助他們就業。  

 
(f)  可考慮制訂措施，以消除減低綜援受助人工作意欲的因素及／
或遏止濫用綜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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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職家庭津貼 (職津 )計劃受助人的主要工種。  

 
4.  政府 回應如下：  
 

(a) 政府已檢討綜援計劃下的鼓勵就業措施，包括鼓勵 60 至 64 歲
健全受助人就業的措施，並會審視綜援計劃有關鼓勵就業的組

成部分。  
 

(b) 社署特別調查組專責防止和調查詐騙及濫用綜援個案。詐騙個
案如查明屬實，會轉交警方跟進。  

 
(c) 職津受助人的主要工種包括清潔工人、保安員和普通工人。  

 
 
討論事項三：為居於大灣區的香港長者提供福利支援  

 
5.  政府請 委員 就上述文件提供意見。主席 和 委員 提出以下問題

／意見：  
 

(a) 可考慮提供恆常交通津貼，資助家人探望在廣東院舍住宿照顧

服務試驗計劃下居住在兩間參與院舍的長者。  
 

(b) 香港有不少長者已選擇在內地 (包括大灣區 )退休。政府可考慮
制訂進一步的便利措施，為他們提供支援。  

 
(c) 參加試驗計劃或在廣東退休的長者會否獲得醫療支援服務。  

 
6.  政府 回應如下：  
 

(a) 政府在二零一七年宣布把試驗計劃延長三年，並會繼續監察計
劃的推行情況，以決定未來路向。  

 
(b) 試驗計劃為本港正在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提供多一個
選擇，讓他們可選擇入住兩間參與院舍。參與長者可獲全數住

宿費用資助。政府也規定該兩間參與院舍須提供醫療支援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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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至於在廣東退休的長者的醫療支援服務，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可
使用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科室所提供門診服務

的費用。  
 
 
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二零一九年八月  


